
《入行论释·善说海》 
第四品 不放逸 

戊一(不放逸)分三:一、略说;二、广 说;三、摄义。 

不放逸的本体即是谨慎取舍，《学集论》中 云:“何为不放
逸?即无贪、无嗔、无痴而精进 修持一切善法，内心防护
一切有漏法。”不放逸 是一切善法的方便。《三摩地王
经》中云:“所 说一切诸善法，根本即是不放逸。” 

己一、略说:

    佛子既如是，坚持菩提心， 

    恒勤勿懈怠，莫违诸学处。 

佛子以加行、正行、后行的方式坚定不移 地受持菩提心
后，就应当毫不懈怠努力做到恒 时不违越菩萨学处。 

己二(广说)分三: 一、谨慎修学所修;  二、谨慎所依暇满;
三、谨慎所断烦恼。

庚一(谨慎修学所修)分三:一、不舍菩 提心之合理性;二、
舍弃菩提心之过患;三、 教诫不舍菩提心。

辛一、不舍菩提心之合理性:

   遇事不慎思，率尔未经意， 

   纵已誓成办，后宜思取舍。 



对于任何事，最初未经观察，或者只是稍 加观察而未经
慎重分析，即使口中说“发誓要 做”，然而经过一番详细观
察才决定到底做还是 放弃，这一点也是合情合理的。 

诸佛及佛子，大慧所观察， 

吾亦屡思择，云何舍誓戒? 

而这里与之完全不同，一切如来及菩萨也 是以大智慧详
加观察，而且我自己在受戒之前 也经过详察细审、再三
深思，对于这样的发心 学处怎么能半途而废呢?是绝对不
能的。 

辛二(舍弃菩提心之过患)分三:一、异 熟果堕恶趣;二、失
毁利他行为;三、阻碍解脱。

壬一(异熟果堕恶趣)分三:一、真实宣 说;二、彼之合理性;
三、遣除争论。

癸一、真实宣说:

  若誓利众生，而不勤践履， 
  则为欺有情，来生何所似? 
假设在发心的时候立下誓愿要救渡一切众 生等，之后三
门所作所为不履行诺言，那么显 然已经欺骗了这些众
生，如此一来，我最终的下 场将会怎么样呢?可想而知绝
对摆脱不了恶趣。 

癸二、彼之合理性:

    意若思布施，微少凡常物， 
    因悭未施予，经说堕饿鬼。 



如果某人心里想要施舍食物等微不足道的 平常物品，之
后又出尔反尔，没有进行布施， 经中说这是饿鬼的因，
《正法念处经》中云:“仅 稍思量而未布施，则投生饿鬼，
若已经立誓而 未布施，则堕入众生地狱。” 

  况请众生赴，无上安乐宴， 
  后反欺众生，云何生善趣? 

那么，何况说诚心以无上佛果与暂时的安 乐宴请一切有
情，后来又欺骗这所有众生，怎 么能转生善趣呢?是不会
转生的。 

癸三、遣除争论:

 有人舍觉心，却办解脱果， 
 彼业不可思，知唯一切智。 

有人问:如此一来，不是与佛经中所说的 相违了吗?佛经中
记载:圣者舍利子奉持菩萨 行时，恶魔索要右手，他砍断
右手，用左手布 施，结果魔口出不逊，于是舍利子生起
厌烦心 而舍弃发心，但还是获得了阿罗汉果位;金色 尊者
前世也曾于四十劫中持菩萨行，后来舍弃 菩提心立即变
成缘觉。 

其实并不相违，《普明论》与《释论》中对 此是这样答
复的:某人舍弃菩提心，可是他们 也得以解脱，这说明业
力不是凡人可思维的， 只有遍知佛陀才能洞晓得一清二
楚，而我们根本无法了知。 善天尊者则如此回答说:“虽然



以方便法舍弃了菩提心，但因真实受持(菩萨戒)的缘故 也
能使众生得以解脱。” 

布布达论师对此作答:“尽管舍弃了世俗菩 提心，而没有舍
弃胜义菩提心。”我认为这种说 法是合理的，因为虽然放
弃了利他之心(世俗 菩提心)，但由于没有舍弃证悟无我的
智慧(胜 义菩提心)而不会堕入恶趣。然而，对于不可 思
议的行境，只是冥思苦想又有什么用呢? 

壬二、失毁利他行为:

菩萨戒堕中，此罪最严重， 
因彼心若生，将损众生利。 
舍弃菩提心是菩萨戒堕罪中最为严重的。 《般若摄颂》
中云:“虽于俱胝劫中行十善，然 发欲求缘觉罗汉心，彼时
戒染过患毁戒律，彼 发心较他胜犹严重。”原因是，如此
一来势必大 大降低成办一切众生利益的功效。 

虽仅一刹那，障碍此福德， 
因损有情利，恶趣报无边。 

不仅如此，就算是对其他众生发起此菩提 心的福德从中
作梗也会使菩萨利益一切众生的 事业降低，由于导致对
方不能利益众生，因而 作障碍者的下场必然是无有尽头
的恶趣。 

毁一有情乐，自身且遭损， 

况毁尽空际，有情众安乐。 



其原因是:哪怕只是毁坏一位众生的安乐， 尚且要自食其
果遭受损失，如果对菩萨行善制 造违缘，结果将毁坏天
边无际所有众生的安乐， 当然果报堕入恶趣这一点就更
不必说了。《寂灭 决定神变经》中云:“何者抢夺南赡部洲
一切众 生之财，断一切众生之命，何者对菩萨甚至布 施
旁生一食团之善行作障，则罪过较前者严重 无量倍，因
为对获得佛果之善业作障故。” 

壬三、阻碍解脱:

    故杂堕罪力，菩提心力者， 
    升沉轮回故，登地久蹉跎。 

由于堕罪与菩提心两种力量轮番交替起作 用，结果在轮
回中时起时伏，如此必将拖延很 久才能获得一地等果
位。 

辛三、教诫不舍菩提心:

    故如所立誓，我当恭敬行， 
    今后若不勉，定当趋下流。 

因此，按照发心时所承诺的那样，我务必 要恭敬履行诺
言，从今以后如果不勤奋努力， 那么必定径趋直下，接
连不断从恶趣堕入恶趣。 

    饶益众有情，无量佛已逝， 

    然我因昔过，未得佛化育。 



如果有人想:佛陀会救护我们，不至于变 成这样吧。 

往昔赐予一切众生安乐之不可计数的佛陀 都已趣入寂
灭，然而我由于违越学处的罪过所 致未能成为过去佛度
化的对境。 

若今依旧犯，如是将反复， 

恶趣中领受，病缚剖割苦。 

如果心想:以后会得到救护吧。 

倘若仍旧一如既往，那么下场必将是一而 再、再而三地
在恶趣感受痛苦，即便获得善趣， 也是遭受疾病缠身、
受到束缚、砍剖身体等苦痛。 

庚二(谨慎所依暇满)分三:一、暇满难 得;二、未得之过患;
三、得后不勤而舍。

辛一、暇满难得:

   如值佛出世，为人信佛法， 

   宜修善稀有，何日复得此? 

无论是值遇佛陀出世、信仰佛法、获得人身 还是修持善
法(都非常难得)。总之，十八暇满 完整具足的人身实在稀
有珍贵、来之不易，其余 什么时候还会获得这样的人身
呢?不会获得的。 

   纵似今无病，足食无损伤， 

   然寿刹那欺，身犹须臾质。 



已经有幸得到暇满人身的此时此刻，尽管 也会逢遇健康
无病的日子，丰衣足食顺缘样样具备，无有违缘损害，可
是人的寿命一刹那也 不可信赖，完全是欺惑性的，这个
身体就像顷 刻间的抵押品一样，自己无权支配。 

辛二(未得之过患)分二:一、真实宣说; 二、彼之依据。

壬一(真实宣说)分二:一、堕恶趣不行 善法;二、不得善趣。

癸一、堕恶趣不行善法:

   凭吾此行素，复难得人身， 

   若不得人身，徒恶乏善行。 

我如果现在的行为依然如故，那么后世也 就无法再度获
得人身，结果将堕落恶趣，如果 没能得到人身而下趋恶
趣，那么时刻都是造罪， 根本不具备行善的能力。 

   如具行善缘，而我未为善， 
   恶趣众苦愚，彼时复何为? 

现在具有奉行善法的缘分时我如果不精勤 行持善法，到
后世被恶趣的痛苦所折磨、愚笨 透顶，那时我该怎么办
呢?没有行善的机会。 

癸二、不得善趣:

   既未行诸善，复集众恶业， 
   纵历一亿劫，不闻善趣名。 



在恶趣我没有机会行持善法，反而再度积 累罪业，这样
一来，纵然在百俱胝劫中连善趣的声音也听不到，更何况
说获得善趣了。 

壬二(彼之依据)分二:一、教证之依据; 二、理证之依据。

癸一、教证之依据:

    是故世尊说，人身极难得， 
    如海中盲龟，颈入轭木孔。 

为什么说人身来之不易呢?出有坏佛陀在 经中说，就像大
海中盲龟的颈部进入漂浮不定 的木轭孔隙内一样，人身
极为难得。《杂阿含经》 中云:“‘诸比丘，此大地变成一
大汪洋，在海面 上有一具孔木轭，被风吹动四处漂荡，
另有一盲 龟，每百年伸颈一次。诸比丘试想，大海中之
龟 颈易得入于木轭孔内否?’‘世尊，不易。’世尊 告言:‘诸
比丘，与此同理，人身极为难得。’” 

癸二、理证之依据:

   刹那造重罪，历劫住无间， 

    何况无始罪，积重失善趣。 

所谓的“刹那造重罪”，如果按照注释中解 释为“造无间罪
等”，显然是指成事刹那，如果 是造诸如对殊胜对境生恶
心的罪业，也可以是 时际刹那，无论如何，刹那间造重
罪者也将在 数劫中沦陷无间地狱中，那么由无始以来在
轮 回中积累的罪业而不得善趣下堕恶趣这一点就更不言
而喻了。 



  然仅受彼报，苦犹不得脱， 
  因受恶报时，复生余多罪。 

单单是感受以往罪业的果报，尚且无法摆 脱痛苦，而在
遭受这些苦楚的同时又要积累其 他苦因的罪业。 

辛三(得后不勤而舍)分二:一、略说; 二、广说。

壬一、略说:

    既得此闲暇，若我不修善， 
    自欺莫胜此，亦无过此愚。 

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闲暇人身之后，如果我 不修习善法，
那么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欺惑了， 也再没有比这更为愚痴
的了。 

壬二(广说)分三:一、思维愚笨之果报; 二、呵责彼本体;三、
观察彼因。

癸一、思维愚笨之果报:

   若我已解此，因痴复怠惰， 
   则于临终时，定生大忧苦。 

假设我明明知道违越学处的过患，却因为 愚昧所致今后
仍然懒懒散散虚度光阴，不努力 修学，那么当死亡到来
的时候必然会追悔莫及， 忧心忡忡。 



  难忍地狱火，长久烧身时，  
  悔火亦炙燃，吾心必痛苦。  
死后被地狱那难以忍受的火焰长久焚烧自 己的身体时，
再加上难忍的悔恨烈火炎炎，结 果自心必定痛苦不堪。 

癸二、呵责彼本体:

    难得此益身，今既侥幸得， 
    亦复具智慧，若仍堕地狱， 
    则如咒所惑，令我心失迷。 
极为难得并能成办利益的暇满人身如今既 然已经侥幸得
到，而且自己也具有明晓善恶功 过的智慧，如果执迷不
悟仍旧为非作歹，导致 后世堕入地狱，那显然已被密咒
所迷惑，使我 的心不复存在了。 

癸三、观察彼因:

    惑患无所知，何蛊藏心耶? 

是什么因造成我迷惑、受骗，以致于先前 不知道我的内
心到底藏着什么一个东西?经过 观察就会发现，无非是烦
恼在作怪。 

庚三(谨慎所断烦恼)分三:一、观察所 断烦恼:二、生起断
除欲乐;三、能断除烦恼 
而生欢喜。

辛一(观察所断烦恼)分二:一、思维烦 恼过患;二、作意烦
恼非为所依。



壬一(思维烦恼过患)分三:一、非理损 害;二、作大损害;三、
教诫切莫依止烦恼。

癸一、非理损害:

     嗔贪等诸敌，无手也无足， 
     非勇非精明，役我怎如奴? 

嗔恚与贪爱等所有敌人并非是有手有足 的，也不是与精
进相应的勇士，又不是具有辩 才的智者，既然如此，它
们怎么能让我像奴隶 一样不由自主地任凭指使呢? 

   惑住我心中，任意伤害我， 
   犹忍不嗔彼，非当应呵责。 

这些烦恼住在我的心里欢天喜地、肆无忌 惮地加害于
我，我反而对他不嗔不怒，一直忍 气吞声，对本不是安
忍对境而修忍辱，只能成 为正士呵责之处。 

癸二、作大损害:

   纵使天非天，齐来敌对我， 
   然彼也不能，掷我入无间。 

假设说天神、非天等全部与我为敌，但他 们也不能将我
引入无间地狱的烈火中。 

强力烦恼敌，掷我入狱火， 
须弥若遇之，灰烬亦无余。 



然而，如果遇到任何势力强大的烦恼敌人， 却都能将我
刹那间抛到甚至连须弥山也会被焚 烧无余的无间地狱大
火中。

吾心烦恼敌，长住无尽期， 
其余世间敌，命不如是久。 
我的任何烦恼敌人都是无始无终长久以来 的仇敌，而其
他所有怨敌寿命也不至于长达这 么久。

  癸三、教诫切莫依止烦恼:
    若我顺侍敌，敌或利乐我， 
    若随诸烦恼，徒遭伤害苦。 
如果迎合其心，顺从其意，百般承侍，那 么其余所有的
怨敌都会利乐于我，倘若随顺一 切烦恼，那后果只能是
徒劳无益地遭受更大的 痛苦与损害而已。

  壬二、作意烦恼非为所依:
    无始相续敌，孳祸唯一因， 
    若久住我心，生死怎无惧? 
从无始以来长期不断地加害、增长一切损 害的唯一因
——烦恼敌人，如果长久定居在我 的心中，那么我如何
能不畏惧轮回而兴高采烈 呢?一定不会的。

    生死牢狱卒，地狱刽子手， 
    若皆住我心，安乐何能有? 
再者，如果致使从轮回牢狱中不得解脱而 作为轮回狱卒
与地狱等处刽子手的这些烦恼一

直住在我的心中安营扎寨，那我怎么会有安乐 可言呢?对
此不得不慎重思维。



辛二(生起断除欲乐)分三:一、披上断 惑盔甲;二、莫因痛
苦而厌倦;三、坚持不懈 对治烦恼。

壬一、披上断惑盔甲:

   乃至吾未能，亲灭此惑敌， 
   尽吾此一生，不应舍精进。 
乃至我没有确定摧毁烦恼这一怨敌之前， 我在有生之年
绝不能放弃精进。

   于他微小害，尚起嗔恼心， 
   是故未灭彼，壮士不成眠。 
比如，对于暂时造成微不足道损害的普通 怨敌也会生起
嗔怒之心、傲气十足的众生，在 未能消灭自己的敌人之
前也是夜不成眠，那对 于摧毁烦恼仇敌需要精进就更不
必说了。

壬二(莫因痛苦而厌倦)分三:一、观察 所断之罪过而不厌
倦;二、观察对治之功德而 不厌倦;三、观察自己承诺而不
厌倦。

 癸一、观察所断之罪过而不厌倦:

     列阵激战场，奋力欲灭除， 
     终必自老死，生诸苦恼敌， 
     仅此尚不顾，箭矛著身苦， 
     未达目的已，不向后逃逸。 



对于不观待被杀而自然会死亡、烦恼深重 苦难重重、成
为悲悯对境的仇敌，在沙场排兵 布阵进行作战时，也是
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予以 消灭，自己居然不顾被箭矛等兵
器击中的痛苦 而不达目的誓不逃跑。

    况吾正精进，决志欲灭尽， 
    恒为痛苦因，自然烦恼敌。 
    故今虽遭致，百般诸痛苦， 
    然终不应当，丧志生懈怠。 
那么，对于恒时成为一切痛苦之因自性的 烦恼怨敌，无
论遭受任何令我百般痛苦的损害， 也必然要意志坚定、
兢兢业业、毫不怯懦地予 以摧毁，这一点当然就更不必
说了。

  癸二、观察对治之功德而不厌倦:

    将士为微利，赴战遭敌伤， 
    战归炫身伤，犹如佩勋章。 
    吾今为大利，修行勤精进， 
    所生暂时苦，云何能害我? 

那些在毫无意义作战的过程中被敌人打伤 的将士们，尚
且为了表现出英勇无畏而像身体 的庄严勋章一般来炫耀
伤口，我今为了成办一 切众生的广大利益而精进，暂时
遇到的痛苦怎么能对我造成损害呢?

      渔夫与屠户，农牧等凡俗， 
    唯念己自身，求活维生计， 
    犹忍寒与热，疲困诸艰辛。 



    我今为众乐，云何不稍忍? 

再者说，渔夫、屠夫、农民等仅仅考虑到 维持自己的生
活，也是忍耐严寒酷暑等千辛万 苦，为了一切众生的安
乐，我为什么不能忍受 呢?必须要忍受。

  癸三、观察自己承诺而不厌倦:
     虽曾立此誓，欲于十方际， 
     度众出烦恼，然我未离惑。 
     出言不量力，云何非癫狂? 

虽然曾经立下誓言救度十方天边无际的一 切有情脱离烦
恼，但自己还没有摆脱一切烦恼， 我竟然自不量力地说
出这样的大话，难道不是 疯了吗?简直与疯子一模一样，
因此要想度他 首先必须要自度。

 壬三、坚持不懈对治烦恼:

     故于灭烦恼，应恒不退怯。 
     吾应乐修断，怀恨与彼战， 
     似嗔烦恼心，唯能灭烦恼。 

所以，对于摧毁烦恼，我们必须要做到持 之以恒、无有
退怯。在断除烦恼这一点上，我应当贪执，怀着憎恨心而
与烦恼作战，力求将 它们一网打尽。

如果有人问:虽说一切烦恼都是所断，但 是怎么可以怀有
贪执与憎恨呢?



这种(贪嗔)烦恼是能摧毁一切烦恼的因， 所以目前并不属
于所断，暂时还不能断除它， 当然最终它也要予以摈
除，这一点在注释中有 明说。

有些人所谓“这种贪执与憎恨不属于烦恼” 的说法也与《大
疏》中所说的“表面是烦恼而 实际上并非如此”相吻合。

    吾宁被烧杀，或遭断头苦， 
    然心终不屈，顺就烦恼敌。 
我宁愿遭受被烈火焚身、被残忍杀害或者 被砍断头颅的
痛苦，也绝不会拜倒在烦恼仇人 的脚下任其摆布。

  辛三、能断除烦恼而生欢喜:
    常敌受驱逐，仍可据他乡， 
    力足旋复返，惑贼不如是。 
普通的怨敌一次被驱逐出境，还会住在其 他地方重整旗
鼓，待到实力雄厚之时卷土再来， 进行加害，然而烦恼
敌人的情形却与之截然不 同，如果一次从根本上断除，
那么就不可能再度复返。

       惑为慧眼断，逐已何所住? 
     云何返害我，然我乏精进。 
那么，如何断掉烦恼呢?如果详细分析这 个烦恼，则轻而
易举便可摧毁，因而以轻侮之 词称之为烦恼。《大疏》
中云:“此烦恼无有根 本之故，仅仅以现见胜义真如而断，
故称烦恼。” 《释论》中说:“贪等之染污性此等烦恼即......” 
我们应当通过证悟无我的智慧眼观察来断除烦 恼，如果
它从我的心中遣除，那么将去往何处 呢?必定无处可去。
绝对不可能住在某处等到 力量强大时再返回来害我。因



此，只是我内心 怯懦缺乏精进罢了，如果具足精进，那
么不可 能不断除烦恼。

     惑非住外境，非住根身间， 
     亦非其他处，云何害众生? 
如果有人问:该如何以智慧眼来观呢? 
一切烦恼并非住于色等外境中，也不是住 在眼根等诸根
中，原因是虽然这些境、根存在， 但也会有烦恼不存在
的时候。而且烦恼又不住 于境根之间，除了这些以外的
他处也是没有的， 因为了不可得的缘故。如果观察这些
烦恼到底 住在何处损害一切众生呢?就会发现作害不成
立，尽管显现为作害，实际上也是如幻术一 般现而无
实。

     惑幻心莫惧，为智应精进。 
   何苦于地狱，无义受伤害? 
为此，我们务必要消除认为烦恼无法断除 的恐惧心理，
为了生起智慧而精进。如果有了 这种智慧，我怎么能毫
无意义地在地狱等处受 害呢?实在不可能落到地狱中。

己三、摄义:

    思已当尽力，圆满诸学处， 
    若不遵医嘱，病患何能愈? 
思维前面所讲不放逸的这些意义，为了奉 行经论中所说
的菩萨学处，务必努力做到不放 逸。否则，就像不遵照
医生的嘱咐无法通过药 物治疗使病痊愈一样，不可能摆
脱烦恼痛苦的 疾病。《学集论》中云:“何者不堕落，诸要



当知 此，我身与受用，三世所生善，皆施诸有情，护 持
净增上。”依照此等教证，我们理当倍加精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四品释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